
内蒙古自治区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工作便函
内卫医质控函〔2025〕40 号

关于开展 2025 年全区医疗机构病理科HE切片染色

室间质控工作的通知

各盟市病理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，各相关单位病理科：

为进一步加强我区病理质量控制工作，提高病理 HE 切片

染色水平，保障病理诊断质量，自治区病理专业医疗质量控制

中心（以下简称“病理质控中心”）决定开展 2025 年全区医

疗机构病理科 HE 切片染色室间质控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的  

全面评估并提升自治区各地医疗机构病理切片常规 HE 染

色的技术水平，推动病理切片 HE 染色质量的同质化发展，同

时为自治区、盟市、旗县三级质控网络体系内的广泛室间测评

奠定坚实基础。

二、工作范围 

全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（包括综合医院、专科医院、基层

医疗机构、第三方检验机构及民营医疗机构）病理科。

三、报名方式 

请参加本次室间质控工作的单位于 2025 年 5 月 6 日至

2025 年 5 月 30 日扫描二维码（附件 1）报名参加。

四、质控样品 



各参加单位准备并提交以下样品：

（一）宫颈、阑尾、脂肪各一套的染色切片及其对应的组

织块（蜡块切面无需封蜡）。

（二）切片与组织块需按实验室常规流程处理，并符合规

定的尺寸与部位要求，质控样品要求见附件 2。

五、工作安排 

（一）切片染色及邮寄（2025 年 5 月 6 日至 2025 年 5 月

30 日）。

各单位按照本单位病理切片常规 HE 染色流程进行染色，

同 时 ， 登 陆 自 治 区 病 理 质 控 中 心 网 站

（ https://nmgblzkzx.chinapathology.cn/Notice.html ） 通

知公告填写制片及染色流程，于 2025 年 5 月 30 日前，将 HE

染色的组织切片及蜡块同时以快递方式（顺丰到付）邮寄至指

定地址（收件地址：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蒙古医院，内蒙古呼

和浩特市赛罕区昭乌达路 42 号；收件人：呼斯冷，联系电话：

15248132269）。请在邮寄的切片包装上注明单位名称、联系

人及联系电话，确保切片及蜡块安全送达。 

（二）专家评议（2025 年 6 月 1 日-6 月 15 日）。

自治区病理质控中心组织专家对各单位邮寄的染色切片进

行集体评议。 

（三）结果反馈。

专家评议结束后，将及时向各参加单位反馈评审结果。经

专家评议考核合格者，自治区病理质控中心颁发质控合格证书

（以纸质证书形式邮寄）；对存在问题较多的单位提出整改要



求并跟踪复查。同时，本次质控工作结果将在自治区病理质控

相关会议及平台上进行通报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此次室间质控活动，安排专人负

责，严格按照要求完成切片染色及寄送等工作，确保结果的真

实性和可靠性。 

（二）请各单位确保报名信息及联系方式准确无误，以便

及时接收切片、结果反馈及相关通知。如在活动期间联系方式

发生变更，请及时告知自治区病理质控中心。 

（三）自治区病理质控中心将对各单位的质评数据进行保

密，仅用于质量分析和持续性改进，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培训

和技术指导，帮助各单位提升病理切片 HE 染色水平。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： 

呼斯冷，15248132269;吴敏，15847685226。

咨询时间:上午 8:00-12:00、下午 2:30-5：30（工作日）

附件：1.质控报名二维码

2.质控样品要求

内蒙古自治区病理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

2025 年 4 月 21 日



附件1

质控报名二维码



附件2

质控样品要求

测评组织需由各参加实验室从常规送检、取材剩余病理样

本中选取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宫颈组织，蜡块大小1.5×1.5×0.3 cm左右；需包含鳞状

上皮及间质成分；

阑尾组织，蜡块大小1.5×1.5×0.3 cm左右；需包含粘膜

上皮隐窝与淋巴组织；

脂肪组织，蜡块大小1.5×1.5×0.3 cm左右；需包含脂肪

及血管结构；

切片需按实验室常规流程进行染色处理。

组织块切片后，蜡块切面无需封蜡。


